
中国民航大学物理实验示范中心

技术创新基金立项资助及管理办法（修改版）

第一条  为提升大学物理实验室管理水平、加强物理实验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物理实验教学队伍的技术水平，鼓励物理实验技术人员积极参与实验室管理、实验项目改革、实验或测试方法改进、仪器功能开发与拓展、仪器研制、仪器维修等工作，特设立“实验技术创新基金”。为有效、规范使用本基金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该基金项目主要资助范围包括：

1、物理实验改革项目与新测试方法建立；

2、物理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研制与功能开发；

3、大型精密贵重仪器的功能开发、技术改造、维修；

4、实验室管理（信息化、安全管理）和运行机制研究等。
第三条 承担物理实验创新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应为从事实验教学教师和实验（工程）技术人员，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历。
第四条 立项条件
（一）符合项目资助范围。
（二）有一定的创新性或实用性。
（三）对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有促进作用。
（四）内容真实可靠，经费预算合理，完成期限原则上为1年。
第五条  立项程序
（一）本项目立项按照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原则，最近两年每学年申报一次，截止日期为9月20号。 
（二）申请人填写《中国民航大学实验技术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书》， 《申请书》必须在按规定时间内提交，逾期送达者，不予受理。
（三）由理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对项目的真实性、资助的必要性、研究的可行性、经费预算的合理性等进行评审，并通报评审结果。
（四）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批准的项目,同时报送学校设备处备案,为将来认定为校级项目做准备,具体认定办法见第十一条。

第五条 列为校级课题的项目,经费由学校下拨, 示范中心不在给予额外的经费支持。
列为示范中心课题的项目,示范中心根据立项项目统一下拨资助经费；项目年平均资助额度在8000元左右。立项项目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实验设备处或物理示范中心认定的实验室核心期刊上并注明为本基金资助的另行给予版面费补贴。

    项目获批后拨付70%经费，验收完成后拨付剩余30%经费和版面费补贴。
第六条  项目经费由理学院统一负责管理，项目负责人包干使用，专款专用，超支不补。如不能按期完成或擅自停止执行者，项目负责人需退还已获资助的经费，并取消下一期的申请资格。经费使用违反财务制度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须在限定时间内提交结题报告。并按项目经费预算列出使用材料等详细清单及用途，经实验室中心、物理系及学院领导审查、审批后报账。
第八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填写《中国民航大学实验技术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验收报告》和其他必要的附件材料。由理学院组织初步验收并提出验收意见，报请示范中心组织专家验收。
第九条  对成果优秀并已取得相应专利的项目，可由实验设备处推荐，进一步申报校级以上教学或科技类成果奖。

第十条 若物理实验示范中心批准项目的成果优异,由物理实验示范中心推荐给学校设备处,经专家审定后认定为当年校级实验技术创新项目。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大学物理实验示范中心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附： 1.学校实验设备处认定的实验室核心期刊包括：

《实验技术与管理》和《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